桃園市楊梅國中108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

「正向管教暨人權法治教育-修復式正義研習 」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

一、教育部108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

二、桃園市108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

三、楊梅國中108學年度輔導工作實施計畫。
貳、目的：

1、 持續推動「修復式正義」理念，協助學校有效處理衝突，更有效促進   

    友善校園之推動。
2、 透過實際操作，協助當事人獲得彼此理解的正義及修復行為。
3、 推動運用修復式正義觀點於校園霸凌及衝突事件，建構桃園市校　　 

    園修復式正義處遇工作模式，提升推動校園反霸淩工作成效。
4、 培養善意溝通習慣與文化，運用在班級經營，教導學生在衝突事件中
    使用各式對話來解決問題，深化正向管教之內涵，促進良性互動，預

    防衝突。
参、實施方式：

一、辦理單位：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(二)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(三)承辦單位：楊梅國中人權議題輔導團
    聯絡人:專任輔導員 楊尚霖 (電話:03-4782024#613)
       （四）協辦單位：桃園市律師公會
二、實施內容：

(一)方式：以講座宣導方式辦理。

(二)主題：以『正向管教暨人權法治教育-修復式正義』為主題。
(三)實施對象：人權議題輔導團的成員 (參加人數  9人次)。

三、實施期程：108年2月1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止；請於上述時段

              內辦理完畢，並請依第一~三志願序，填入欲申請講座之先

              後順序日期，每次講座時間須為三小時。
        (一)志願序一，日期: 3  月  7   日  13   ~  16   時。
        (二)志願序二，日期: 3  月  21   日  13  ~  16   時。
        (三)志願序三，日期: 4  月  11   日  13  ~  16   時。
肆、課程規劃
	日期
	時間
	課程規劃內容
	地點

	108年
3月
7日
（四）
	13：00－13：30


	報到
	楊梅國中晉源館

	
	13：30－13：40

	長官致詞
	

	
	13：40－15：50


	正向管教暨人權法治教育-修復式正義
桃園市律師公會律師
	

	
	15：50－16：00


	綜合座談
	


伍、預期效益：

       ﹙一﹚營造本校「凡事有商量，復和有方法」的校園氛圍， 

             達成建構零暴力、霸凌彌平化的友善校園工作目標。

       ﹙二﹚協助輔導團的團員們，上完課後能有效處理衝突，更有效促進友
             善校園之推動。
陸、經費：由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項下支應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附件一
桃園市楊梅國中108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

「正向管教暨人權法治教育-修復式正義研習 」經費概算表
	項次
	項目
	單位
	單價
	數量
	金額
	備註

	1
	講師鐘點費
	時
	1,600
	2
	3,200
	外聘師資

	2
	資料費
	式
	500
	1
	500
	補助講義資料費等，上限500元。

	
	總計
	
	
	
	3,700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主計：          校長：
附件二
桃園市楊梅國中108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

「正向管教暨人權法治教育-修復式正義研習 」課程表

	時      間
	研  習  內  容
	地    點
	負 責 人
	備   註

	13：00－13：30


	報          到
	楊梅國中晉源館
	人權議題輔導團專任輔導員
楊尚霖
	

	13：30－13：40

	主  席  致  詞
	楊梅國中晉源館
	江樹嶸校長
	

	13：40－15：50


	正向管教暨人權法治教育-修復式正義
	楊梅國中晉源館
	桃園市律師公會律師
	

	15：50－16：00


	綜合座談暨經驗分享
	楊梅國中晉源館
	江樹嶸校長
	

	16：05


	賦             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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